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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申請人撤回 PPH 申請時，先前為申請

PPH使符合充分對應要件所作之補充

、修正，是否有視為一併撤回之效果

？ 

本局收到申請人撤回 PPH 申請，僅會

將該案件依申請人請求回到正常案

件排序，並不會自動將其補充、修正

視為一併撤回，若申請人欲撤回先前

之補充、修正，必須於申請撤回 PPH

函中明確敘明。 

2 申請人撤回 PPH 申請後，是否會收到

智慧局通知？ 

由於本局對於撤回 PPH 申請並無不

准之情事，申請人聲明撤回 PPH 申請

後，本局即將該申請案回歸於正常案

件排序進行審查，不會發文通知。 

3 可否將我國申請案所對應之複數美

國核准對應案一併送至智慧局申請

PPH，而可避免分割？ 

因為我國申請案必須尚未發出首次

審查意見通知函，才能符合 PPH 申請

要件，原則上建議申請人於一美國對

應案核准後立即提出申請。惟若申請

人尚有其他考量因素，當然得自行決

定提出 PPH 申請的時機。 

PPH計畫中允許我國申請案對應於複

數美國優先權基礎案，因此並未排除

我國申請案係對應於複數美國核准

案之態樣。 

4 PPH 申請要件中所謂「尚未發出首次

審查意見通知函」，其時間點之計算

是指「收到審查意見通知函的時間點

」或「發出審查意見通知函的時間點

」？ 

PPH 申請要件中所謂「尚未發出首次

審查意見通知函」，其時間點之計算

是指申請人提出 PPH 申請前，本局尚

未發出審查意見通知函，若是提出

PPH 申請與發出審查意見為同一日，

則會從寬接受 PPH 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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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若於智慧局審定前，申請人雖接獲

USPTO 對 PPH 申請案之事後認為不准

專利的 OA，但並未將 OA 檢送至智慧

局，是否未來對申請案有不利影響？ 

由於申請案於進入 PPH 審查程序後

至最終審定前，仍有一時間落差，因

此本局採納美方建議而加入要求申

請人檢送USPTO對PPH申請案之逆轉

可專利性的 OA 之規定。由於 PPH 非

屬專利法規定，若申請人未依規定檢

送該 OA，並無法給予任何行政處分

，然而因該資料對專利審查判斷具重

要參考價值，仍建議申請人依據規定

檢送。 

6 PPH申請案是否仍會進行新穎性與進

步性的檢索與審查？ 

PPH申請案仍須經由本局審查人員依

據我國專利法規定進行檢索與實質

審查，始能獲准專利。 

7 智慧局對於以我國為第一申請局之

加速審查方案有無相關規畫？ 

本局體認我國申請人多以我國做第

一申請局，而後再到美國提出申請，

又鑒於目前本局平均審查速度較

USPTO 慢，所以刻正規劃另一個可以

我國為第一申請局之加速審查方案

，惟考量機制公平性等問題，該方案

目前尚有難度，本局將持續對此問題

進行研究，俟有具體方案時，再提出

與大家討論。 

8 台美專利審查高速公路(PPH)試行計

畫的內容，以 TIPO 為申請局和以

USPTO 為申請局之計畫內容，在請求

項「充分對應」規定上，美方為何並

未准許更為限縮的請求項？ 

PPH 制度雖具有相同的架構原則，但

各國於實務上仍存些微作法差異。

USPTO對充分對應要件採取較嚴格的

認定，本局認為該嚴格的認定方式在

實務上會造成困擾，不利於申請人的

後續申復、修正，因此考量現況，本

局對充分對應要件採取較 USPTO 寬

鬆的認定。 

 


